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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刚经义随说

稽首世尊善赐护念

今我发愿随说是经

普愿众生信心清净

深解义趣不乐小法

以佛智慧悉知是人

荷担菩提即为如来

不取于相即生实相

通达无我是名庄严

如来于第四时，说般若经。计十六会，六百卷，《金刚经》乃

其一也。以金刚喻般若者，又百喻之一也；或以大火聚喻般若，言

无物不遭其焚烧；或以大日轮喻般若，言无幽不照等等，计有百

喻。而如来说法，不外八识、二无我、五法、三自性。所言五法

者，乃名、相、妄想、正智、如如是也。《大般若经》具八十一

科，色为八十一科之首。《金刚经》说一句“不住色布施”，言以一

赅八十一科。自五蕴、六根、十八界、十二缘、四谛、六度、三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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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助道品、以至菩提涅槃等，尽不可住是也。

经只一卷，文约义深，难于解释。前半部破四相，后半部破法

见。以众生迷妄之习，在根为见，在境为相，一切相乃一切见之根

本也，终不离我、人、憎、爱四种情妄。最后言三际心不可得，云

何于不可得之心中，执缚诸见而滞四相耶？行者欲明三心不可得，

自非修证不可，尤非认识透澈者，不能信心不逆也。

此经注释，当依无著菩萨十八住说，则如是住，方不生法相。

又天亲菩萨二十七疑各解，前已略表，合印一册。非分段细讲不

可，且俟异日，今则随说其义，不分片段，一知半解愿与诸君参究

之。

古德云：“诸佛说空法，为度于有故”。无上甚深微妙，原不

应以凡夫之见，去测度思量。世尊本意，在“灭度一切众生，入无

余涅槃”。但不是佛可以度生，只是众生自己灭度。佛不过借一切

幻法，使众生自己去波罗蜜。原因众生颠倒，不得不度，故为“说

波罗蜜”。若明众生本来是佛，不必定取灭度，故曰“即非波罗

蜜”。但亦不舍此法，不妨立一假名，故曰“是名波罗蜜”。反复

三义，类皆如此。波罗蜜者，言到彼岸也，由迷岸到觉岸。明心见

性，明自己之金刚般若，悟自己之常住真心。本来如如不动即是佛

性，此佛性不是佛所独有、众生所无，不是佛单有一个金刚菩提，

给众生去荷担，还自众生自己荷担者这本有金刚菩提。荷担即是承

当，直下承当，自己本来具足是佛，即是第一波罗蜜，故曰“彼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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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生”。然以烦恼习气颠倒而论，又不能说不是众生，故曰“非不

众生”。因为是众生，佛所以说法。佛与佛更有何法可说。佛悯众

生迷而不觉，不知自家宝藏，不敢承当自己本来是佛，佛设种种方

便，权说实说，无非要众生去承当，勿自放弃。但一时口授者曰言

说，传于文字者曰章句，集章句者曰经。

“金刚经”者，一切如来悟心之门也。了无明之妄心，即妙慧

之真心，故曰悟心。十方国土中，最上第一希有之法，惟有一乘

法，只是一心。但所以说法，经是文字，不回向到自性上去，般若

何由放光？故曰是经不过“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，以是名字，汝当

奉持”。所以者何？经不过是幻笔幻文，表此幻法，如筏喻者，皆

不可取、不可说，是故“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”。不取不舍，故

曰“不住于法而行布施”。岂但不住，并不住亦不住，以“实无有

法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”。虽果成罗汉道，我不作是念，

我得阿罗汉道。虽如来自己在燃灯佛所，成佛授记，亦云“于法实

无所得”。要如是生心，始是无住生心。无住非是不住，直是无物

可住。干干净净，是名清净。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，以如是庄严

自性净土，故曰庄严佛土，却又说“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”，表示

一切法，都是假名，妙用在我。我即非我，妙亦不有。故曰“佛说

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”。又曰“如来无所说”，以如是妙

莲金刚宝觉，只四句偈，已可尽其微妙。般若为诸佛之母，诸佛之

所自出，岂有相福德所可较量？故三千七宝布施不能比，恒沙七宝

布施不能比，恒沙身命布施不能比，乃至每日三时以恒沙身命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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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经无量万亿劫，亦不能比。功德较量，凡夫原要惊怖不信，不

知一为有相，有生灭，终不足恃。一为无相无生灭，恒常不变；一

为可夺，一为不可夺；一为有量，一为无穷；一为入生死，一为出

三界；一为增添恼苦，乐不永久，一为究竟清净，得大自在；所以

不能并论。

佛说种种法，三藏十二部，无非要众生得慧眼，明心见性，启

发金刚宝觉，认清这要紧东西。可怜世人迷至今日，好容易走到修

行觉路上来，百千万劫难遇之机，难得之身，尚在盲修瞎练，不知

本地风光，处处皆是，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时，何尝离开本心地？

在在金刚回露，处处般若放光。自己终日是如来，终日不见自己是

如来，却终日去寻如来。以为密宗即生成佛，禅宗彻悟是佛，净土

花开见佛，我修了一、二十年，何以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竟不见

半点影子，神通变化、顶上放光，也不见有何凭据，可见即生成

佛，真是欺人之谈，我尚且做不到，何况初学之人？末法时代，原

无上乘根器，只要令伊闻思，且谈不到修证，所以要经过三大阿僧

祗劫，自然能成佛。如此颠倒思量，真是梦中说梦。经上明明说见

性成佛，不说是变相成佛，先把这要紧东西明白，便是见性成佛，

密宗即生成佛，即是此理。惟因自家力量不够，上仗毗卢遮那佛神

变加持之力，使我速证菩提，开此觉慧，归到元来本觉。至于三十

二相，八十种好，此是相上成佛，要把习气除净，必经过阿僧祗

劫，断无此生办到之理。世人不察，妄计便宜，颠倒贪得，遂分两

派：一派是求即生得神通，知过去未来，以为可以成佛度众，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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讥为狂魔；一派是谨慎小心，老实念佛，一切不管，只求生西，世

人又评为自了。门户水火，各不相让，兄弟阋墙，自称孝子。何况

三十二相，终是妄相，八十种好，宁非幻景？故曰：“不可以身相

得见如来”，又曰“转轮圣王亦是如来”，“若色见声求，是人行

邪道”等等。

哀哉众生，自家宝藏无量，却向外面求乞，还要引导众盲同入

火炕。佛故特地表演入舍卫大城乞食。城中一段，正是不开口说

法。须菩提应机而请，世尊亦应机而酬。

先表众生一切业障生死之根，在一“我”字。以有我，遂有

执，以执取名相，遂入颠倒。开首先破四相，故曰“凡所有相皆是

虚妄”。此相不单指有色诸相，凡一切法、非法、相、无相，都属

于相，都属于名，都属于幻。只因众生病根在执见，先执一个我，

故曰“如来说有我者，则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”。“我”

字是众迷之根。有我相，即立人相；人我对立，合之曰众生相；此

见不除，坚固执持如寿命，是寿者相。仁者勿执人相便当作“人”

解，凡一切外境，形形色色都属人相。我是心的代表，心境相对，

不依般若无由解脱，根尘锁缚，缚于人我，我与我所，生死之根。

“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忍”，就是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

说名真是菩萨。“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即非菩萨”，非菩

萨即是凡夫，凡夫心量窄小，要广大比喻，遂借四维上下虚空以形

其大。又言福德性，亦等虚空之大，非有形之福德相可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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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如“身如须弥山王”、“人身长大”等句，亦是表此法王

身，点到金刚般若。是故发菩提心者，明此妙心本来周遍法界，恒

沙妙用终不离这个东西，故曰“在在处处若有此经”、“一切诸佛

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”。经，即指常住真

心，即此真心不异诸佛，当尊重若弟子，当如塔庙，皆应恭敬，作

礼围绕，以诸华香而散其处。此并非僭妄自大，以佛所亲许故，当

仁不让。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诳语者、不异语者。无

非劝世人要通达无我法，做个真实菩萨。乃凡夫自甘劣小，不堪承

绍，故曰“若乐小法者，即著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则于

此经不能听受读诵，为人解说”。若能发广大心，视一切众生与我

皆可成佛，圣凡之别不在形体，乃在心量，自无惊怖之理。《大日

经》云：“甚深无相法，劣慧所不堪”。其所以狂乱狐疑，都由不

信上来，不信由夙世少种善根上来，故曰“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

而种善根，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”，“乃至一念生净信

者”。又曰“信心不逆，其福胜彼”，甚为希有。“以要言之，是

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，如来为发大乘者说，为发最上乘

者说”。要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“皆得成就不可量不

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”，如是人等即为如来，言即与如来不

二。佛在他经上屡屡说过，要人承当荷担，毋庸惊怖，此义却是难

信，故曰“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”，原不是凡夫意境所可思议得

到。所以要通达经义，不单是解释文字，此经义是上至十方三世一

切诸佛，下至遍法界各类众生，同此平等一义。所谓阿耨菩提，所

谓大圆觉，本是生佛平等，觉了便同佛，迷了是众生，不迷即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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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觉即迷。

“若心有住”，即住于六尘外境，“即为非住”，言即不能住

于无上菩提矣。迷则如人入暗，即无所见；觉则如人有目，日光明

照，见种种色。故不着一切法，处处是般若作用。然人忽迷忽觉，

般若非隐非显，要其本体，毫无殊别。根本即不生不灭，所以不增

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一不异，不来不去，都无所立，毕竟平等，所

以谓之坚固不坏，具坚利明体相用三德之金刚般若。

第此金刚般若，虽生佛平等，以业力习气各有差别，妙用亦各

各差别，故曰“一切圣贤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”。况悟虽顿悟，

修属渐修，根本虽明，习气仍在，终不废持戒修福。布施是檀波罗

蜜，即总摄六波罗蜜。世事纷纭往来，无非人对人，但人只知利

己，不知利他。布施是个对治法门，不一定以七宝等为布施，乃一

切人事往还，都包括在布施之中。惟布施而立人我之相，即有来去

之酬、厚薄之分、得失之见、恩怨之辨。不知世事根本无常，岂能

一一均等如愿。种种烦恼，随之纷起，往往为德不卒。怨因恩起，

翻善为恶，所以世善不圆。然非世善之不圆，乃行善人无般若以融

通，故不彻底，遂不云大。能明此义，则布施少至一文，有般若即

无量无边功德，无般若则三千七宝未足为胜。今度尽十二类众生，

皆入无余涅槃，此功德岂可比量。但不在功德之大小，乃在心量之

圆遍。一有能度之我，即有所度之众，四相全立，即非菩萨，是名

凡夫。况众生即烦恼之代表，烦恼尽众生尽，法门无量，其义不

二。行者尊重佛旨，疑经即是疑佛，岂不入地狱哉。是以狐疑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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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，即同谤佛，故曰“但应如所教住”，言不必犹豫也。住者，住

于无住生心之妙谛上，不见一切相，乃至诸佛无相，诸法无相。凡

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诸相皆无，实相自现。实相即是法身，即是如

来，故曰“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”。凡夫执相而妄计为有，二乘

执空而偏计为无，一个颠倒，一个断灭，同落死海，不得超脱。由

于世人自甘劣小，不肯仰体释迦如来之本意。故曰“闻是言说章

句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”，实相即是如来，“当知是人，成就第

一希有功德”。且人无古今，根无利钝，“如来灭后，后五百

岁”，亦有人“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”。所以轻慢后学，即入贡高

地狱。尤不可专尚空谈，执理废事；持戒修福，岂可偏废，故曰忍

辱波罗蜜。老实刻苦去做，只不著相耳。忍辱是无诤三昧，世人最

不肯做。佛特表自己过去生中，被歌利王割截身体，又作忍辱仙

人，于尔所世，无我相等等。以动念即乖，见色即是割目，闻声即

是截耳，是谓“割截身体”。皆因贪得而起，故曰歌利王。至于布

施，佛在“燃灯佛前，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，悉皆供养承

事，无空过者”，具此胜因，合此胜缘，结此胜果，故曰“果报亦

不可思议”，又岂可轻视因果哉。是故佛法于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

岂谓佛法言空，尽废人事。果无病者，何用医生。一切法，皆是佛

法。以一切法，皆是对治。

今要发无上菩提心，应离一切相，要离一切相，只有般若观

照。了脱根尘。所谓“不住色等生心，应生无所住心”。第此妙

谛，无实无虚。若以为有，则真如无相；若以为无，则自性具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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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有无俱遣，而不言断灭，即是佛智慧。经云：“唯佛与佛，乃能

证知”。故曰“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

边功德”，即是第一波罗蜜。世人因果未明，环境顺逆不常，中途

退转，由无般若，今世受持此经，为人轻贱，是先世业报，不能避

免，只可减轻，智者翻以速了为喜。况罪业从心，心生幻法，心灭

法灭，罪福性空，无有体相，假立有无，在此一念。前念是先世，

后念是今世。后念起，前念灭，觉照起，罪业销，故曰“先世罪

业，即为消灭，当下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。

此经前半部破四相，后半部破法相，义无深浅，眼只一只，独

具金刚只眼者，不是废生肉眼，必同具此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

眼，共此四眼，自然明心见性，即是佛眼。佛则五眼具足。眼者，

慧心也，但心依何起？依境而起。境即空幻，心又安立？二祖觅

心，了不可得，初祖即予印可。故曰“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……所

有众生，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……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所以者

何？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”。心既不可

得，则相依何起？法依何生？诸法空相，说者为谁？故曰“若人言

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佛所说故”。然定执如来无所说

法，亦是谤佛，故曰“如来说一切法，皆是佛法”。又曰“佛说一

切法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

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”，只要世人一切勿执而已。是故说时默，默

时说，能通斯义，则山河大地，草木瓦砾，处处皆是说法者，处处

皆现如来身。夫“如来者，诸法如义”。“如”言不变，“来”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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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缘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亦如亦来，故名“如来”。“诸法如

义”者，百界千如，无一实法，无实无虚，义属平等。愚者妄执如

是为有形相，认为若坐若卧，若来若去，定有三十二相等等，不知

法王身安得有相，不可以色见声求，行入邪道。况此心体，非实非

虚，若言其有，无相无名；若言其无，妙用恒沙。而法法平等，无

有高下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“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

提”。然无有少法可得，何复云得耶？正以无实无虚，一切都属因

缘假合，散之为微尘，合之为世界，究之都无自性。微尘非微尘，

世界非世界，只假立之一合相耳，然又岂微尘世界为一合相哉！凡

一切心，一切法，幻起幻灭，都是一合相。所谓“一合相者，即是

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，贪着其事”。是故一切有为法，凡夫当之，

坚固执持而勿舍，入梦幻泡影而不知，流浪生死，永无了期；二乘

人当之，认为梦幻泡影露电而厌恶弃绝，不敢相接，由无智慧以观

照故；大乘菩萨当之，虽知为梦幻等等，然有般若力，智悲双运，

不取有为，不离有为。弥勒菩萨偈云：“非有为非离，诸如来涅

槃”。

仁者读经，应受其义，达其法，生净信心，勿起疑怖，不取于

相，自然八风不动，心境一如，自开佛慧。“于一切法，应如是

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”。“如是”云者，即表不可说

不可说，即是顿证毗卢觉王境界。所以者何，此法直证心体，了无

迂曲，不历阶梯，不俟修证，故曰“如来为发大乘者说，为发最上

乘者说”，非乐小法者所堪。彼高推圣位，自鄙下劣，虽读此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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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无力量去如是承受。佛说法四十九年，只说“如是”两字。三藏

十二部之记载，亦只载“如是”两字。行者依教信受，至大彻大悟

时，其心地平直寂灭现前时，亦只“如是如是”而已。以许多“如

是”，呼应前面佛说“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”，为一大总结。“如

是”云者，即“如实知自心”，非另有何种妙法可得，故曰“不生

法相”，又属全经之总结。

世人一闻般若，即惊为此生非分，且引经语，谓妄谈般若等同

谤佛云云，不知一切经，皆不离般若。读经即是谈般若，据此而

论，何所逃罪？要在妄上注意耳。故不可言而与之言，妄也；可与

言而不与之言，亦妄也。自己不能言而与人言，妄也；能言而不与

人言，亦妄也。“圆顿教，勿人情，有疑不决直须争”，以当仁不

让，故曰“金刚般若波罗蜜”。

我今随说是经，未能尽达经义，普愿法界众生，各自回向自己

之金刚般若，妙契信受，得大解脱者。

癸酉秋，因事北来，蒙沪上诸朋好，以不敏随说之金刚经义，

记录付梓。草草随说，缺点甚多，深为惶歉。《金刚经》正合于今

日般若初机，由体启用，以空荡有，未及空空，乃心地印证之经，

非文字参考之书也。谈般若者，当因人而施。轻重不当，则受者领

会不同。合于甲者，未必即当于乙，要观对方根器而为深浅。如经

中“一合相”三字，其义甚广，有释为世界微尘分和之相者，有释

为心境相对双空之相者。实则一合相乃一相无相之实相耳。凡夫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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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实相者，必狂乱狐疑不信矣。不敏所说，系酬当时问者之机。既

落语言，已成二义，非第一究竟义，自不免偏执不圆之愆，愿阅者

依义不依文，依法不依人。更就心地法门修证所得而赐教正者，为

幸多矣。

重九日王骧陆谨誌

金刚般若，义味重重。如来为最上乘者说，故非深达法要，亲

证实相者，不能道也。近世诸德，释《金刚经》者众矣。依文释

义，已属甚难，若融贯全经之旨，随机应说者，我未之见也。海监

王骧陆居士，学佛多年，造诣深遂，所著有《弥陀心要》、《学佛

究竟》及《金刚经》十八住表解、注释等书，已行于世。二十一年

春，居士来沪杭暨内地各处传法，从而学者甚众，随机开示，或禅

净双融，或密净合参，发前人之所未发。而《金刚经义随说》一

书，系居士演讲，为同人所记录者。因关系于读经者极巨，故急付

梓，以利同参。

竹籁曾叩居士佛法衰微之由，则曰只由不明因果，继又太息

曰：“因果岂限于杀报等而已哉，凡学佛不明因地，欲求证果，何

异拨无因果。故学佛以见性为主因，若反外求事相，妄分门户，较

论短长，岂是佛性分内之事。以纷纷外逐，遂致积习烦恼，增而不

减。平时无一分把握，临终惟十念是赖。贪惑之因如是，业苦之

果，可胜道哉。故学佛不论依何法门，当以归入心地为正因，先明

自己之金刚般若，然后方有下手处。至波罗蜜法门，当以般若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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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，总持为法，净土为归。合禅净密而融一之，则庶乎其近焉。”

旨哉斯言！即此数语，又无异于随说《金刚经》矣，亟附记以告世

之明学佛因果者。

癸酉六月观音大士成道节山阴用无居士陈竹籁谨识

（在文后附有王骧陆居士五年前所作偈言及《金刚经释义意见》，读之可

以见其修证功深与宏法之旨矣。）

【所说“偈言”即为《劝学佛勿分门户偈言》——整理者注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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